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是在什么时间、什么会

议上修订通过的？

答：2024 年 11 月 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

下简称新《反洗钱法》）。

2.新《反洗钱法》共多少章，多少条？

答：新《反洗钱法》共 7 章，65 条。

3.新《反洗钱法》于什么时间开始施行？

答：新《反洗钱法》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新《反洗钱法》的立法目的是什么？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为了预防洗钱活动，遏制洗

钱以及相关犯罪，加强和规范反洗钱工作，维护金融秩序、



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5.新《反洗钱法》对反洗钱是如何定义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本法所称反洗钱，是指为了

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

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和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

源、性质的洗钱活动，依照本法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的行为。

6.预防恐怖主义融资活动是否适用新《反洗钱法》？

答：适用，新《反洗钱法》第二条规定“预防恐怖主义

融资活动适用本法；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7.新《反洗钱法》对反洗钱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如

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反洗钱工作应当贯彻落实党

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完

善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8.新《反洗钱法》对反洗钱工作应当遵守的基本工作要

求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反洗钱工作应当依法进行，

确保反洗钱措施与洗钱风险相适应，保障正常金融服务和资

金流转顺利进行，维护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9.新《反洗钱法》关于反洗钱监督管理体制以及各有关

部门在反洗钱工作中相互配合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全国的反洗钱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履行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

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监察机

关和司法机关在反洗钱工作中应当相互配合。

10.新《反洗钱法》中规定反洗钱义务主体有哪些？

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和依照本法

规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

根据新《反洗钱法》第六十三条，在境内设立的下列机

构，履行本法规定的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

（一）银行业、证券基金期货业、保险业、信托业金融

机构；

（二）非银行支付机构；

（三）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的其他从

事金融业务的机构。

根据新《反洗钱法》第六十四条，在境内设立的下列机

构，履行本法规定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

（一）提供房屋销售、房屋买卖经纪服务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或者房地产中介机构；

（二）接受委托为客户办理买卖不动产，代管资金、证

券或者其他资产，代管银行账户、证券账户，为成立、运营

企业筹措资金以及代理买卖经营性实体业务的会计师事务



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

（三）从事规定金额以上贵金属、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

商；

（四）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根据洗钱风险状况确定的其他需要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

11.新《反洗钱法》对反洗钱义务主体的核心义务是如

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

的金融机构和依照本法规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

金融机构，应当依法采取预防、监控措施，建立健全反洗钱

内部控制制度，履行客户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

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等

反洗钱义务。

12.新《反洗钱法》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务获

得的反洗钱信息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

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反洗钱调查信息等反

洗钱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

和个人提供。

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负有反洗钱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履行反洗钱职责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

息，只能用于反洗钱监督管理和行政调查工作。



司法机关依照本法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只

能用于反洗钱相关刑事诉讼。

国家有关机关使用反洗钱信息应当依法保护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个人信息。

13.按照《反洗钱法》规定，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工作，

是否受法律保护？

答：是。新《反洗钱法》规定，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工

作，受法律保护。

14.按照新《反洗钱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是否有

反洗钱义务？如有，请具体说明？

答：有。新《反洗钱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

事洗钱活动或者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并应当配合金融机构

和特定非金融机构依法开展的客户尽职调查。

15.新《反洗钱法》关于举报洗钱活动和在反洗钱工作

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洗钱活

动，有权向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国

家机关举报。接受举报的机关应当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保密。

对在反洗钱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16.新《反洗钱法》关于本法在域外适用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洗

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活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安全，

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

扰乱境内金融秩序的，依照本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并追

究法律责任。

17.新《反洗钱法》关于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及

其派出机构的反洗钱职责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

组织、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制

定或者会同国务院有关金融管理部门制定金融机构反洗钱

管理规定，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在职

责范围内调查可疑交易活动，履行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有关

反洗钱的其他职责。

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反洗

钱行政主管部门的授权范围内，对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8.新《反洗钱法》关于国务院有关金融管理部门及其

派出机构的反洗钱职责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国务院有关金融管理部门参

与制定所监督管理的金融机构反洗钱管理规定，履行法律和

国务院规定的有关反洗钱的其他职责。



有关金融管理部门应当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中落实反

洗钱审查要求，在监督管理工作中发现金融机构违反反洗钱

规定的，应当将线索移送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并配合其进

行处理。

19.新《反洗钱法》关于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

理职责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国务院有关特定非金融机构

主管部门制定或者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制定

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管理规定。

有关特定非金融机构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特定非金融机

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处理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

反洗钱监督管理建议，履行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有关反洗钱

的其他职责。有关特定非金融机构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可以

请求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其监督检查。

20.新《反洗钱法》关于反洗钱监测分析机构及其主要

职责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

主管部门设立反洗钱监测分析机构。反洗钱监测分析机构开

展反洗钱资金监测，负责接收、分析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

告，移送分析结果，并按照规定向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工作情况，履行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

他职责。



21.反洗钱监测分析机构是否可以根据依法履行职责的

需要，要求义务机构提供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相关的补充信

息？

答：可以。新《反洗钱法》规定，反洗钱监测分析机构

根据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可以要求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

提供与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相关的补充信息。

22.新《反洗钱法》关于受益所有人是如何定义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本法所称法人、非法人组织

的受益所有人，是指最终拥有或者实际控制法人、非法人组

织，或者享有法人、非法人组织最终收益的自然人。具体认

定标准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

23.新《反洗钱法》关于建立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制度

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法人、非法人组织受益所有人信息

管理制度。

24.新《反洗钱法》关于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受益所有

人信息备案相关义务和有关部门的管理职责是如何规定

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应当保存

并及时更新受益所有人信息，按照规定向登记机关如实提交



并及时更新受益所有人信息。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机

关按照规定管理受益所有人信息。

25.新《反洗钱法》关于受益所有人信息使用、信息质

量反馈、信息保密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国家

有关机关为履行职责需要，可以依法使用受益所有人信息。

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在履行反洗钱义务时依法查询

核对受益所有人信息；发现受益所有人信息错误、不一致或

者不完整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反馈。使用受益所有人信息

应当依法保护信息安全。

26.新《反洗钱法》对反洗钱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反洗钱

监督管理职责，采取日常监督管理措施是如何规定的？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为依法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可以要求金融机构报送履行反洗钱义务

情况，对金融机构实施风险监测、评估，并就金融机构执行

本法以及相关管理规定的情况进行评价。必要时可以按照规

定约谈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反洗钱工

作直接负责人，要求其就有关事项说明情况；对金融机构履

行反洗钱义务存在的问题进行提示。

27.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要求金融机构

报送履行反洗钱义务情况，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答：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制定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



控制制度情况；反洗钱组织架构、内设部门和职责设置，反

洗钱人员配备和相应人员履职情况等；反映机构洗钱和恐怖

融资风险变化的关键风险指标统计情况；采取反洗钱管理措

施、建设反洗钱系统的有效性情况；涉及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工作的重大风险事项；境外分支机构和控股附属机构受到

当地监管当局或者司法部门开展的与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相关的执法检查、行政处罚、刑事调查或者发生其他重大风

险事件；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报告；反洗钱内部

或外部审计报告；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等等。

28.按照新《反洗钱法》规定，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进

行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

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金融机构进行检查；

（二）询问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被检查

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金融机构与被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

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

（四）检查金融机构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系统，调取、

保存金融机构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系统中的有关数据、信息。

29.按照新《反洗钱法》规定，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履

行反洗钱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遵守哪些程序规定？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

督检查，应当经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设区的市

级以上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

当出示执法证件和检查通知书。

30.按照新《反洗钱法》规定，金融机构在什么情形下，

可以拒绝接受反洗钱监督检查？

答：新《反洗钱法》规定，检查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

示执法证件和检查通知书的，金融机构有权拒绝接受检查。


